朝阳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
规范化履职评价规程（试行）

为了规范我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的活动，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》和市、区两级政府关于落实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程。
一、评价机构
评价工作由各属地街道办事处、地区办事处牵头，组织业主代表、社区居委会和相关职能部门、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机构及物业服务人等部门，对本辖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业委会和物管会）工作进行评价。
二、评价对象
本辖区业委会（或物管会）。
三、评价周期
每年1月份至12月份为一个评价周期，当年10月30日前成立的业委会（或物管会）列入当年评价。
四、评价办法
各属地街道办事处、地区办事处负责对本辖区业委会（或物管会）的日常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，对业委会（或物管会）实行年度评价，主要进行台账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，现场评价检查中发现问题，当场交办，督促整改。具体按照《朝阳区住宅项目业主委员会（物业管理委员会）评价细则》进行评价，并公布评价结果。
评价总分90分（含）以上的为优秀，75至90分（含）的为良好，60至75分（含）的为合格，60分以下的为不合格。
五、评价结果运用
评价于当年12月31日前对评价情况进行汇总。对优秀业委会（或物管会），实行奖励表彰；对评价结果不合格的业委会（或物管会），责令整改；对拒不整改的或连续两年不合格的，通报全体业主，按照程序启动换届改选工作，召开业主大会，重新选举或改组业委会（或重新组建物管会）。
附件：朝阳区住宅项目业主委员会（物业管理委员会）评价细则（试行）


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
2021年7月19日






附件
朝阳区住宅项目业主委员会（物业管理委员会）评价细则（试行）

              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（年度）

	项目
	序号
	评价内容
	分值
	评议标准
	得分

	一、办事处、社区居委会评价
	92 
	以下20项分值合计
	　

	组织
制度
（15分）

	1
	委员资格符合相关规定要求，人员齐备，分工明确
	3
	一名委员不符合扣1分，缺一人扣0.5分；分工不明确的扣1分；扣完为止
	　

	
	2
	成立或变更后及时到办事处履行备案手续；委员资格符合中止条件的，应当中止委员资格，同时向业主公示
	3
	未按规定履行备案手续不得分，应终止而未终止扣1分；未公示扣1分；扣完为止
	　

	
	3
	业委会任期届满前6个月，应当书面报告办事处组织换届；委员出现空缺额时，应当及时递补或增补足 
	3
	未按规定提出申请的扣1分，未及时补足缺额，导致无法运行的不得分 ；扣完为止
	

	
	4
	建立印章管理制度，指定专人保管印章；需要使用印章的，应当有符合规定的委员签字，并记录登记
	3
	未建立扣1分；不符合规定使用的，发现一次扣1分；扣完为止
	　

	
	5
	建立财务管理和工作档案制度并公示，指定专人负责；委员资格终止的，应当自终止之日起3日内将所保管应当移交的资料和财物，移交给委员会
	3
	未建立扣2分；未公示扣1分，不具备移交条件的扣1分；扣完为止
	　

	民主
决策
（13分）

	6
	积极参加物业联席会议,协调处理物业管理事宜
	3
	无故缺席的，一次扣1分；扣完为止
	　

	
	7
	按照议事规则规定组织召开定期会议和业委会（物管会）会议，并做好会议书面记录
	5
	未定期召开的，一次扣1分；未书面记录的，一次扣1分；扣完为止
	　

	
	8
	按照议事规则的规定组织召开临时会议和业委会（物管会）会议，并做好会议书面记录
	5
	未按规定组织召开的，未书面记录的，一次扣1分；经责令限期召开，逾期仍不召开的，一次扣2分；扣完为止
	　

	规范
履职
（54分）
	9
	业委会（物管会）会议应当执行业主大会（业主共同）的决定，接受业主的监督，每年向全体业主报告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履职情况
	5
	一次未执行，本项不得分；未向全体业主报告履职情况，不得分
	　

	
	10
	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委员应按照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模范履行业主义务
	5
	未履职的，发现一人次扣1分；扣完为止
	

	
	11
	定期向业主通报工作情况，每半年公示业委会委员、候补委员缴纳物业费、停车费情况
	5
	未履职的，发现一人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
	　

	
	12
	通过法定程序选聘物业服务人并签订物业服务合同，与解聘的物业服务人进行交接
	4
	未召开业主大会（业主共同决定）的扣2分，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扣2分；扣完为止；在失管时，未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，不得分
	　

	
	13
	拟定共有部分、共有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
	2
	未拟定的，此项不得分
	

	
	14
	按照相关服务约定监督、督促物业服务人履行义务，提供物业服务，每年报告物业管理的实施情况；
	5
	未履职，造成重大危险的不得分
	

	
	15
	对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业主（使用人），采取上门催交、小区公示等形式，督促其限期交纳；监督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；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筹集金额百分之三十的，应通知、督促按照届时使用的标准补足专项维修资金
	10
	未履职的，每一项扣2分；扣完为止
	　

	
	16
	按相关法律法规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、管理规约的要求，及时将业主大会（业主共同决定）、业委会（物管会）的决定、物业服务合同、物业共有部分的使用收益情况、业主大会和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工作经费收支情况等向业主公示，业主提出质询时，业委会应当及时答复。
	6
	未公示的，每一项扣2分；扣完为止
	　

	
	17
	有关部门对业主大会（业主共同决定）、业委会（物管会）违反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决定作出限期整改或撤销的，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应及时整改
	5
	未按规定及时整改的，不得分；整改不到位的，此项得1-4分
	　

	
	18
	及时了解业主、物业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，协调解决因物业使用、维护和管理产生的纠纷，正确引导业主依法合理维权，确保小区和谐稳定
	5
	处理不及时、煽动群众、激化矛盾或造成消极社会影响的，每件扣1分；扣完为止
	　

	
	19
	聘请第三方对业委会主任实施任期审计、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
	2
	聘请第三方审计一次加1分；加分不高于2分
	

	沟通
报告
（10分）
	20
	监督管理规约的实施，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对小区内的违法建设等违法违规及管理规约的行为，应当及时劝阻、制止；劝阻、制止无效的，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处理
	5
	未及时劝阻、制止、报告的，发现一次扣1分；扣完为止
	　

	
	21
	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召开业主会议、业委会（物管会）会议，应告知办事处、居民委员会并听取建议；会议做出的决定书面告知居民委员会
	[bookmark: _GoBack]5
	未告知的，发现一次扣1分；扣完为止
	　

	二、业主满意度
（每个项目有效抽样率不低于总数的10%，且问卷数量不低于50份）
	6
	满意率≥90%得6分；≥80%＜90%得5分；≥70%＜80%得4分；≥50%＜70%得3分，<50%不得分 
	　

	三、物业服务人评价
	4
	满意得4分；基本满意得2分、不满意得0分
	　

	四、附加分
	8
	以下4项分值合计
	　

	附加
分值
（8分）
	1
	委员中共产党员比例高于50%
	2
	比例50-80%加1分，80%以上加2分
	　

	
	2
	积极配合办事处、社区开展社区工作 
	2
	配合办事处的加0.5分, 配合社区的加0.5分；加分不高于2分
	　

	
	3
	积极参加行业主管部门、办事处组织的培训
	2
	参加培训一次加1分；加分不高于2分
	

	
	4
	使用“北京业主”APP决定物业管理区域内重大事项、拟定共有部分、共有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
	2
	每使用一次加0.5分；本年度拟定共有部分、共有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，加1分；加分不高于3分
	　

	综合评价总分
	110
	按照总分90分（含）以上的为优秀，75至90分（含）的为良好，60至75分（含）的为合格，60分以下的为不合格　



